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灌区的斗农引渠末级渠系是灌区

各 级 工 程 设 施 发 挥 效 益 的 终 端 和 基

础。 地处陕西关中大粮仓的九大灌区

自建成以来， 由于受当时国家财力和

社队村管理体制的制约， 末级渠系投

入严重不足， 灌区在努力维护骨干工

程正常运行的情况下， 对末级渠系的

投入相对很少， 导致末级渠系损毁老

化严重，“上通下堵” 成为灌区积年弊

病。灌区末级渠系急需进行节水改造。

一、灌 区 末 级 渠 系 节 水 改 造

中的突出问题

以宝鸡峡灌区为例。 据调查，宝

鸡峡灌区斗渠衬砌率为 46.99%，农渠

衬砌率为 21.28%，斗农渠平均衬砌率

为 34.14%，有 65.9%的斗农渠为土渠。
灌区已衬砌渠道由于运行时间较

长，除近年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外，很多

发生了严重破坏， 目前完好率斗渠为

49.78%、 农渠为 61.72%， 致使渠道决

口、渗漏严重，渠道水利用系数低，目前

全灌区斗渠及以下渠道水利用系数平

均约为 0.72。同时，斗、农渠建筑物未能

配套， 致使不少斗农渠下游不能行水，
许多田块成为“旱田”，造成粮食减产。

1.与骨干工程不配套，制约工程

效益发挥

“九五”“十五”以来，通过灌区世

行贷款改造项目、 国家农发项目、商

品 粮 项 目 和 续 建 节 水 改 造 等 项 目 相

继实施，干、支、退水渠衬砌率由 1991

年 的 53%提 高 到 2006 年 的 58%，灌

区骨干工程设施面貌得到较 大改 善。
但 末 级 渠 系 改 造 几 乎 处 于 停 滞 阶

段， 破 损 的 斗 农 渠 状 况 和 改 造 后 的

骨 干 工 程 很 不 协 调 ， 致 使 “上 通 下

堵”成 为 灌 区 通 病 ，灌 溉 水 流 不 到 田

块，骨干工程的效益发挥受到制约。

2.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步伐缓慢

为明确末级渠系管理主体， 落实

管护责任，减轻灌区管理负担，先后在

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组建了 43 个农民用

水户协会，23 个供水合作社，初步形成

了管理站—协会 （合作社）—专业浇地

队—用水户的管理模式， 深受农民欢

迎。 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软硬件建设资

金，末级渠道工程状况差，造成灌区用

水户协会建设起步虽早但发展缓慢。

3.现行水价偏低，末级渠系改造

资金投入严重不足

灌 区 末 级 渠 系 先 后 经 过 方 田 建

设和中低产田工程两次改造，都是由

国 家 投 资，民 办 公 助，改 造 工 程 已 发

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 但

灌区末级渠系分布面广，需改造工程

量很大。多年来，灌区供水水价偏低，
致使管理单位入不敷出，无法直接实

施末级渠系节水改造；当地农民收入

普遍偏低，投入工程改造的资金十分

有 限 ， 末 级 渠 系 节 水 改 造 资 金 缺 口

大。 尤其是在当前基层管理体制改革

中，许多末级渠道的使用、管护、维修

等权利出让给用水户， 造成对末级渠

系的投入更是减少。 尽管基本水价中

包括末级渠系基层管理费、群管费，但

在部分面积小、渠系长、基础差的斗农

渠 上 其 费 用 标 准 偏 低 ，跨 村、跨 斗 费

用难以平调，特别是有灌溉用水才有

费 用 计 提，不 用 水 则 没 有 ，造 成 末 级

渠系管护、维修没有最基本的资金来

源。 农村取消“两工”后，“一事一议”
政策在农村落实还存在一些问题，导

致渠系失修毁损严重，完好率下降。

二、灌区末级渠系节水改造的

重要性

1.有利于促进农业增产、农民增

收和农村和谐

通过实施末级渠系节水改造，将

改变目前灌区落后局面，推动干、支、
斗、农的渠系配套，改善灌区的水利条

件，节约水资源，提高灌溉工程效益，直

接减轻农民水费负担。同时，可促进灌区

产业结构调整，发展特色农业，提高作物

生产能力，从而间接增加农民收入，提高

农民种粮积极性，农民交纳水费和维护

渠 系 改 造 成 果 的 积 极 性 也 会 大 大 提

高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。

2.推动农业用水管理、水价等综

合配套改革

通 过 末 级 渠 系 节 水 改 造 项 目 的

实施，以“民办公助”“以奖代补”的方

式， 引 导 农 民 参 与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

设，带动农民用水户协会发展。 通过

农 民 用 水 户 协 会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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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接第 23 页） 完善农民用水自治制

度，落实管护责任，减少管理环节，使

终 端 水 价 政 策 得 到 进 一 步 的 贯 彻 和

落 实，从 而 推 进 农 业 水 价 改 革 ，促 进

末级渠系长效运行机制的形成。

三、对 建 立 末 级 渠 系 节 水 改

造奖补机制的建议

建 立 末 级 渠 系 节 水 改 造 奖 补 机

制，是实现灌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

措，是解决目前灌区管理单位经营困

境 和 重 点 解 决 末 级 渠 系 管 理 难 题 的

重大突破。 在建立奖补机制中，要切

实解决好以下问题：

①建 议 国 家 在 安 排 水 利 骨 干 工

程、干支渠道节水 改 造 的 同 时 ，应 把

斗 农 渠 等 末 级 渠 系 的 节 水 改 造 纳 入

国家投资计划，使之成为建设节水型

社 会，反 哺 农 业、加 强 农 业 基 础 设 施

建 设 和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新 农 村 的 重 要

一环。 可采用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、
农民出工、 灌区管理单位组织实施的

办法。

②关于奖补基金，可按照灌区设

施面积及灌区末级渠系规模、配套程

度确定奖补额度。

③逐 步 解 决 灌 区 公 益 性 职 能 管

理费用补偿问题。 宝鸡峡承担着关中

西部 防 汛 保 安 、渭 河 错 峰、拦 沙 减 淤

等公益任务，对此公益性管理费用财

政应予以全额补贴，以落实管理资金

和管护责任，保证灌区社会效益和自

身效益的正常发挥。

④在水价未到位之前，将灌区纳

入财政预算管理，对不到位部分的价

格 差 进 行 补 偿 ， 以 解 决 农 民 承 受 力

差、水价上调没有空间和灌区管理单

位亏本经营、职工和群管队伍收入较

低、管 理 队 伍 不 稳 定 的 问 题，为 灌 区

发展创造良性运行条件。 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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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的水利工程维修都不能到位，给防

汛、抗旱工作带来隐患。

3.培训需求与现实矛盾突出

上岗人员亟待培训，市水利局对

流 域 水 利 管 理 站 上 岗 人 员 培 训 主 要

采 取 上 挂 到 市 水 利 勘 测 设 计 院 跟 班

学习。 目前，流域水利管理站岗位严

格按市编委批复的岗位（编制）设置，
每站平均上岗人员为 7.5 人， 承担了

防汛抗旱、农田水利建设、水政执法、
农村饮水安全建设、灌区建设等繁重

任务，不可能大规模选派上岗人员到

大专院校脱产培训，培训需求与现实

矛盾突出。

4.后备力量补充难

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，部分人员

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面 临 内 部 退 养 、退

休，在岗人员越来越少。 按照潜江市

规定， 凡男干部年满 52 周岁 （男职

工年满 50 周岁）、 女干部年满 47 周

岁（女 职 工 年 满 45 周 岁），实 行 内 部

退 养， 目 前 在 岗 75 人 中，2009 年 将

有 6 人 实 行 内 部 退 养 ， 即 空 缺 6 个

岗位。 按潜江市人才引进条件“二类

一本 以 上 应 届 大 学 毕 业 生”要 求，市

水 利 局 无 法 引 进 普 通 类 专 业 水 利 人

才 补 岗， 只 能 在 乡 镇 水 利 站 改 革 中

的 落 岗 分 流 人 员 中 进 行 补 岗 ， 难 以

保证人员素质。

五、思考与建议

1.关于缺岗补员问题

基层水管组织改革运行 3 年来，
因在岗人员发生变化，急需对空缺岗

位进行补充，确保流域水利管理站工

作正常进行。乡镇水利站改革是全省

乡 镇 综 合 配 套 改 革 的 重 要 组 成 部

分， 乡 镇 水 利 站 改 革 的 政 策 依 据 都

是 省、 市 在 推 进 乡 镇 综 合 配 套 改 革

出 台 制 定 的， 目 前 如 何 完 善 乡 镇 水

利 站 改 革，需 要 省、市 再 次 出 台 相 关

文件规定。

2.关于落岗分流人员管理问题

按照省、 市有关改革文件精神，
参 加 乡 镇 水 利 站 改 革 的 落 岗 分 流 人

员实行过渡期管理，对这类人员的管

理目前由市水利局负担，全市共有 80
名落岗分流人员，市局每年需负担分

流人员工资、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约

60 万元，承受的经费压力很大。 如何

加强落岗分流人员管理，保障他们的

基本生活待遇，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

规定。

3.关于财政支持方面的问题

一 是 增 加 上 岗 人 员 财 政 供 养 经

费。 全市水利站上岗人员财政供养的

费用按 2005 年财政全额事业单位平

均工资基数实行财政包干。 随着 2006

年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资 制 度 改 革 的 实

施，人 员 工 资 大 幅 度 增 加 ，且 养 老 保

险和医疗保险缴费基数随之增加，上

岗人员工资存在较大缺口，急需增加

上岗人员财政供养经费，且应随着事

业单位人员正常增资而增加。 二是明

确“以钱养事”标准。 国家或省一级政

府 应 当 明 确 规 定 乡 镇 水 利 公 益 性 服

务“以钱养事”资金的分配比例。

4.其他相关建议

一 是 建 议 湖 北 省 水 利 厅 对 完 成

了 乡 镇 水 利 站 改 革 的 单 位 实 行 政 策

鼓励，如在水利工程项目投入比例安

排上给予倾斜。
二是建议省水利厅出台《关于鼓

励 加 快 基 层 水 利 站 规 范 化 建 设 的 意

见》， 对积极改造乡镇水利站办公条

件的县（市）水利局给予奖励。 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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